
 —1— 

 

 

 

 

 

桂教基教〔2015〕48号 

 
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我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学仪器、图书及卫生（保

健）室配备工作，我厅在深入调研、广泛征求意见和充分论证基

础上，对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学仪器、图书及卫生

（保健）室配备标准（试行）》（桂教基教〔2011〕74号）进行

了修订，现将修订后的标准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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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 

    2011 年印发的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学仪器、

图书及卫生（保健）室配备标准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1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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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义 务 教 育 学 校  

  

  

 
   

  
 

 

 

 

 
 

 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

2015 年 11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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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为了加强我区义务教育学校技术装备的建设，均衡配置教学

仪器设备、图书等资源，使学校能够按照国家课程标准规定开足

实验课，完成基本教学任务，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均衡发展，特制

定本标准。 

    一、本标准按照一所学校每个年级四个平行班，小学每班

45 人，初中每班 50 人，所需要的教学仪器设备数量计算。小于

4 个平行班规模的学校可参照 4 个平行班的标准执行。如果每年

级平行班和学生数较多，则应适当增加配备数量，达到分组活动

每组人数不多于 6 人，提倡分组人数为 2 至 4 人。 

    二、本标准包含科目：小学科学、数学、音乐、体育、美术；

初中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数学、地理、音乐、体育、美术；中小

学卫生、图书。 

    三、编制主要依据： 

    （一）按照《小学数学科学教学仪器配备标准》（JY/T 

0388-2006）中的基本配备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制定小学

数学、科学教学仪器配备目录。 

    （二）按照《初中理科教学仪器配备标准》（JY/T 0386-2006）

中的基本配备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制定初中物理、化学、

生物、地理教学仪器配备目录。 

    （三）按照《教育部关于印发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音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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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术教学器材配备目录的通知》（教体艺〔2002〕17 号）基本

条件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制定义务教育学校音乐、美术教

学器材配备目录。 

    （四）按照《教育部 卫生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〈国家学校体

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〉的通知》（教体艺〔2008〕5 号）要

求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制定义务教育学校体育器材设施配备目

录。 

    （五）按照《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》要求，

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制定义务教育学校卫生设施设备配备目录。

寄宿制学校或 600 名学生以上的非寄宿制学校应设立卫生室，配

备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； 600 名学生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可设立保

健室，配备保健教师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。 

    （六）按照《中小学图书馆（室）规程（修订）》（教基〔2003〕

5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制定义务教育中小学图书馆（室）

配备标准。 

    四、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，创建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精

神和实践能力的实验室，满足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实验教学的要

求。本标准中教学仪器设备配备目录所列的规格型号为基本配备

要求，鼓励有条件的学校配备性能更好的仪器。 

    五、充分利用配备标准中的教学仪器设备、实验材料、工具

开展各种类型的实验教学活动。 

    六、学校原有教学仪器设备不宜轻易淘汰，只要还能使用就

应充分发挥其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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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七、消耗性实验材料是保证教学实验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条

件，学校应根据需要及时补充。 

    八、凡是进入学校的教学仪器设备产品，须取得经过国家资

质认定的教学仪器设备产品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合格证书或检

验报告。除必须的实验用化学药品外，不得含有国家明令禁止的

有毒材料，各项指标要符合国家相关安全和环保标准。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5 年 11月 30日印发 


